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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议程 

全面审议《大会议事规则》 

闭会期间磋商进展报告 

1. 在第 331 届会议(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上，理事会就全面审议《大会议事规则》事宜

作出了下列决定： 

理事会： 

(a) 注意到为简化和更新《国际劳工大会议事规则》而新增的拟议修正案； 

(b) 要求局长在日内瓦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与三个小组进行闭会期间的磋商，以便深

入审议拟议修正案和起草任何必要的补充修正案； 

(c) 决定向理事会第 332 届(2018 年 3 月)、第 334 届(2018 年 11 月)和第 335 届会议

(2019 年 3 月)向工作组汇报磋商进展情况，以期最终提交一套全面的《国际劳

工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供工作组审定，并可能在 2019 年 3 月作为《治理举

措》的一部分供理事会批准。1 

2. 根据理事会的要求而启动的闭会期间磋商程序旨在以公开、透明、知情和有效的方式

征求三方成员对《大会议事规则》拟议修正案的意见，以便加快理事会的决策进程。

在理事会根据工作组的建议对一套全面的修正案作出决定之前，原则上在第 335 届会

议(2019 年 3月)之前，将不做任何修订。 

 

1 理事会文件：GB.331/PV/Draft，第 480 页。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6161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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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B332-WP-GBC_3_[JUR-180122-3]-Ch.docx 

3. 不妨回顾一下，三个小组曾于 2017 年 11 月核准了一种“四管齐下”的方式：剔除陈

旧的条款；编纂现行做法；简化程序和优化《议事规则》的总体结构。2 在此背景下，

并考虑到理事会确定的全面审议的范围和时间框架，劳工局认为，该项审查工作可以

采取分段推进的方式，将开展电子形式的磋商与举办会议结合起来。为了便于通过电

子通信进行磋商，劳工局将编制咨询表格，其中将邀请三方成员就一套拟议修正案发

表意见，并在每项拟议修正案中列入一份劳工局解释性说明。劳工局将在收到的反馈

意见的基础上，编写一份综合进展报告，介绍每轮磋商的结果和/或任何修订的提案。 

4. 在此框架内，劳工局于 2017年 12月 12日启动了闭会期间的磋商程序，征求三方成员

对咨询表中列出的第一批拟议修正案的意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剔除特定陈旧的条款

(或对其进行修订以反映当代实践)。3 在撰写本报告时就已收到了 11份答复。4 被访者

赞成大部分拟议的修正案，其中有些人认为《议事规则》的格式应能使三方成员轻易

获取信息。仅就第 23 条第(4)款(逐字记录)、第 24 条(语言)、第 72 条(正式会议)和第

74 条(非正式会议)提出了疑问。 

5. 第二套拟议修正案正在整理之中，将于 2018 年 3 月初开始公布。5 这套修正案牵涉到

对现行做法的编纂/更新。拟议修正案主要涉及第一部分(总则)和第二部分第一章(每

届会议开始时的规程)和第一部分(大会小组)的规定。 

6. 劳工局打算通报第三套拟议修正案，其中可能包括在 2018 年 6 月前对与第二部分第

二章至第八章中规定相关的现行做法加以编纂/更新。三方磋商会可于 2018 年 9 月或

10月举行。这些磋商会可以讨论到目前为止发布的拟议修正案，并撰写提交理事会第

334 届会议(2018 年 10 月至 11 月)的第二份进展报告。根据理事会发表的意见，另外

一套拟议修正案可在 2018 年底之前予以通报，第二轮三方磋商可在 2019 年 1 月至 2

月进行，一直持续到理事会第 335 届会议(2019 年 3 月)审议一套全面的拟议修正案并

就此作出可能的决定为止。 

决定草案 

7. 工作组建议理事会应注意到关于全面审议《议事规则》的闭会期间磋商进展

报告，并就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指导意见。 

 

2 理事会文件：GB.331/INS/17，第 24 页。 

3 理事会文件：GB.331/WP/GBC/ 2/2，第 9-19 段，或 GB.320/LILS/1 附录。 

4 收到了来自雇主组、工人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组(IMEC)和阿尔及利亚、多米尼加共和

国、危地马拉、纳米比亚、巴拉圭、波兰、瑞典及津巴布韦等国政府的答复。 

5例如参阅理事会文件：GB.331/WP/GBC/2/2，第 20-27 段；GB.329/INS/18，附录二；

GB.320/LILS/1，GB.320/LILS/1，附录。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92701.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84163.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37902.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548436.pdf
http://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379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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